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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参照了ISO 3779:1983《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内容与构成})(英文版),ISO 4030:

1983((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位置与固定))(英文版)和美国联邦法典第49卷CFR49 ' 565

《车辆识别代号 内容要求》,CFR49 ' 568《按两阶段或多阶段制造的车辆》,CFR49互571.115《车辆识
别代号 基本要求》的技术内容，同时根据我国车辆制造厂的车辆识别代号实际使用状况，对技术要求

和管理要求进行了补充和删改。

    本标准代替GB/T 16735-1997《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位置与固定》和GB/T 16736-

1997《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内容与构成})，本标准与GB/T 16735-1997,GB/T 16736-1997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 原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引用了国际标准，在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中引用了

        相对应的我国标准;

    — 在本版的第3,4,5,6章中，在保留原版本技术要求的同时，参照CFR49 ' 565《车辆识别代号

          内容要求》增加了对VIN的具体技术要求;

    — 在本版的第7章中，增加了对车辆识别代号的管理要求;

    — 增加了附录A、附录Be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

公司、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一汽集团技术中心、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彤、耿磊、赵品、张炜、林先进、周广法、苏玉萍、鲍东辉、袁军成。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6735-1997,GB/T 16736-1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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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辆识别代号的内容与构成，以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道路车辆识别代号

体系。本标准同时还给出了车辆识别代号在车辆上的位置与固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GB/T 3730.1-2001和GB/T 5359.1-1996所规定的汽车、挂车、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以及其他需要标示VIN的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30.1-20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ISO 3833:1999, MOD)

    GB/T 5359.1-199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车辆类型(neq ISO 3833:1977)

    GB 16737-2004 道路车辆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ISO 3780:1983, MOD)

    GB/T 18410-2001 车辆识别代号条码标签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车辆识别代号 ，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VIN)

    为了识别某一辆车，由车辆制造厂为该车辆指定的一组字码。

3.2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World Manufacturer Identifier ( I)

    车辆识别代号(VIN)的第一部分，用以标识车辆的制造厂。当此代号被指定给某个车辆制造厂时，

就能作为该厂的识别标志，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在与车辆识别代号的其余部分一起使用时，足以保证

30年之内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所有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具有唯一性。

3.3

    车辆说明部分 vehicle descriptor section (VDS)

    车辆识别代号(VIN)的第二部分，用以说明车辆的一般特征信息。

3.4

    车辆指示部分 vehicle indicator section (VIS)

    车辆识别代号(VIN)的最后部分，车辆制造厂为区别不同车辆而指定的一组代码。这组代码连同

VDS部分一起，足以保证每个车辆制造厂在30年之内生产的每辆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具有唯一性。

3.5

    完整车辆 completed vehicle

    除了增添易于安装的部件(如后视镜或轮胎与车轮总成)或进行小的精整作业(如补漆)外，不需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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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制造作业就能成为具有预期功能的车辆。

3.6

    V完整车辆 incomplete vehicle
    至少包括车架、动力装置、转向装置、悬架系统和制动系统的车辆。车辆装配到这种程度，除了增添

易于安装的部件(如后视镜或轮胎与车轮总成)或进行小的精整作业(如补漆)外，还需要进行制造作业

才能成为具有预期功能的车辆。

3.7

    车辆制造厂 manufacturer

    负责某种车辆经过装配工序而成为即可使用的产品的个人、厂商或公司。

3.8

    非完整车辆制造r  incomplete vehicle manufacturer
    把一些部件装配起来制成非完整车辆的车辆制造厂，这些部件没有一件能单独构成一辆非完整

车辆。

3.9

    最后阶段制造r  final-stage manufacturer

    在非完整车辆进行制造作业使之成为完整车辆，或在完整车辆上继续进行制造作业的车辆制造厂.

3. 10

    中间阶段制造厂 intermediate manufacturer

    在非完整车辆上进行制造作业的车辆制造厂，它既不是非完整车辆制造厂，又不是最后阶段制

造厂。

3. 11

    年份 year

    制造车辆的历法年份或车辆制造厂决定的车型年份。

3. 12

    车型年份 model year
    由车辆制造厂为某个单独车型指定，可以不考虑车辆实际制造的历法年份，只要实际周期不超过两

个历法年，可以和历法年份不一致。

3. 13

    分隔符 divider

    用以分隔车辆识别代号的各个部分或用以规定车辆识别代号的界线(开始和终止)的符号、字码和

实际界线。分隔符不能与阿拉伯数字或罗马字母混淆。

车辆识别代号的内容与构成

4. 1 车辆识别代号的基本构成

    车辆识别代号由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车辆说明部分(VDS)、车辆指示部分(VIS)三部分组

成，共17位字码

    对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年产量)500辆的车辆制造厂，车辆识别代号的第一部分为世界制造

厂识别代号(WMI);第二部分为车辆说明部分(VDS);第三部分为车辆指示部分(VIS)(如图1所示)。

    对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年产量<500辆的车辆制造厂，车辆识别代号的第一部分为世界制造

厂识别代号(WMI);第二部分为车辆说明部分(VDS);第三部分的第三、四、五位与第一部分的三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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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一起构成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其余五位为车辆指示部分(VIS)(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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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口口口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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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特征代码

制造厂

国别

地理区城

口-— 代表字母或数字;

O— 代表数字

图 2

4.2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是车辆识别代号的第一部分，WMI应符合GB 16737-2004的规定。

4.3 车辆说明部分(VDS)

4.3.1 车辆说明部分(VDS)是车辆识别代号的第二部分，由六位字码组成(即VIN的第四一九位)。

如果车辆制造厂不使用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字码，应在该位置填人车辆制造厂选定的字母或数字占位。

4.3.2  VDS第一一五位(即VIN的第四一八位)应对车型特征进行描述，其代码及顺序由车辆制造厂

决定 。

4. 3. 2. 1  VDS可从以下方面对车型特征进行描述(具体描述方法参见附录B),

    — 车辆类型，

    — 车辆结构特征(如:车身类型、驾驶室类型、货箱类型、驱动类型、轴数及布置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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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辆装置特征(如:约束系统类型、发动机特征、变速器类型、悬架类型、制动型式等);

    — 车辆技术特性参数(如:车辆最大总质量、车辆长度、轴距、座位数等)。

4.3.2.2 对于以下不同类型的车辆，在VDS中描述的车型特征应包括表1中规定的内容。

                                                  表 1

车 型 特 征

乘 用车 车身类型、发动机特征.

载货车(含牵引车) 车身类型、车辆最大总质量、发动机特征，

客车 车辆长度 、发 动机特征扭

挂车 车身类型、车辆最大总质量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车辆类型、发动机特征，

非完整车辆 车身类型“、车辆最大总质量“、发动机特征亡

    发动机特征至少应包括对燃油类型、排量和/或功率的描述。

b 用于制造成为货车的非完整车辆的描述项目。

    用于制造成为客车的非完整车辆的描述项目，此时发动机特征至少应包括对嫌油类型、发动机布置型式、排

    量和/或功率的描述。

4. 3,3  VDS的最后一位(即VIN的第九位字码)为检验位。检验位可为“0̂ -9”中任一数字或字母

+ X,I，用以核对车辆识别代号记录的准确性，检验位应按照附录A的规定计算。

4.4 车辆指示部分(VIS)

4.4.1 车辆指示部分(VIS)是车辆识别代号的第三部分，由八位字码组成(即VIN的第十~十七位)。

4.4.2  VIS的第一位字码(即VIN的第十位)应代表年份。年份代码按表 2规定使用(30年循环一

次)。

                                                    表 2

4. 4. 3 VIS的第二位字码(即VIN的第十一位)应代表装配厂。

4.4.4 如果车辆制造厂生产的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年产量)500辆，此部分的第三一八位字码

(即VIN的第十二~十七位)用来表示生产顺序号。如果车辆制造厂生产的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

年产量<500辆，则此部分的第三、四、五位字码(即VIN的第十二一十四位)应与第一部分的三位字码

一同表示一个车辆制造厂，第六、七、八位字码(即VIN的第十五~十七位)用来表示生产顺序号。

4.5 字 码

    在车辆识别代号中仅能采用下列阿拉伯数字和大写的罗马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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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90

                        ABCDEFG H JK LM N PR STU V W XY Z

                                    (字母1,0及Q不能使用)

4.6 分隔符

    分隔符的选用由车辆制造厂自行处理，但不得使用车辆识别代号所用的任何字码(见 4.5)，或可能

与车辆识别代号中的字码混淆的任何字码，例如:☆、★。

5 车辆识别代号的固定方式与标示位置

5.1 车辆识别代号的固定方式

    为了固定VIN，车辆制造厂可以在以下两种固定方式中进行选择。

5.1.1 车辆识别代号可直接打刻在车架上，对干无车架车身而言，可以直接打刻在不易拆除或更换的

车辆结构件上。

5.1.2 车辆识别代号还可打印在标牌上，但此标牌应同样是永久固定在5.1.1所述的车辆结构件上

5.2 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示位置

5.2. 1 每一辆车辆都必须具有唯一的车辆识别代号，并标示于车辆的指定位置

5.2.2 车辆识别代号应尽量标示在车辆右侧的前半部分、易于看到且能防止磨损或替换的车辆结构件

上(玻璃除外)，如受结构限制，亦可放在便于接近和观察的其他位置。

5，2.3 车辆识别代号还应标示在产品标牌上(两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除外)。

5.2.4  M,、 N,类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还应永久地标示在仪表板上靠近风窗立柱的位置，在白天不需

移动任何部件从车外能够分辨出车辆识别代号。

5.2.5 车辆制造厂至少应在一种随车文件中标示车辆识别代号。

5.3 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示要求

5.3. 1 车辆识别代号的字码高度:若直接打刻在车辆结构件上，则字高应不小于7 mm，深度应不小于

0. 3 mm;对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若直接打刻在车辆结构件上，则字高应不小于5 mm,深度应不小于

0. 2 mm;其他情况字高应不小于4 mm,

5.3.2 车辆识别代号的字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字迹清楚、坚固耐久和不易替换的。

5.3.3 车辆识别代号可采用人工可读码形式或机器可读的条码形式进行标示 若采用条码，应符合

GB/T 18410-2001的要求。

5.3.4 车辆识别代号标示在车辆或标牌上时，应尽量标示在一行，此时可不使用分隔符。特殊情况下，

由于技术原因必须标示在两行时，两行之间不应有空行，每行的开始与终止处应选用一个分隔符

5.3.5 车辆识别代号在文件上标示时应标示在一行，不允许有空格，不允许使用分隔符

6 车辆制造厂的标示资任

6. 1 每个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制造厂应负责按本标准规定的标示位置和标示形式在每辆车上标

示车辆识别代号，并应在随车文件中对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示位置、标示方式加以说明。

6.2 中间阶段制造厂和最后阶段制造厂进行改装产品生产时，应保留完整车辆或非完整车辆原有的车

辆识别代号，将该车辆识别代号完整地标示在自己改装的部件或产品标牌上，不得更改，并应在随车文

件中对车辆识 别代 号的标示位置 、标示方式加 以说明。

6.2.1 如果最后阶段制造厂在非完整车辆上进行制造作业，改装后的车身部件使原车的车辆识别代号

不易被观察到，最后阶段制造厂应负责按照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标示位置和标示形式将原车的车辆识别

代号标示出来。

6.2.2 如果最后阶段制造厂在无完整驾驶室的非完整车辆上进行制造作业，且改装后的车辆属于

M�N 类车辆，最后阶段制造厂应负责按照符合本标准对M�N 类车辆规定的标示位置和标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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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车的车辆识别代号标示出来。

7 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

7.1 车辆制造厂应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制定本企业的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应

包括对车辆识别代号各位字码的编码规则、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示位置及标示方式等内容的详细规定。

7.2 车辆制造厂的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应提交经国家汽车主管部门授权的备案机构审核和备案。

7.3 车辆制造厂应按照通过审核和备案的车辆识别代号编制规则为每一个车辆产品标示车辆识别

代号。

7.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车辆制造厂生产的出口车辆，可按照车辆进口地的规定编制车辆识别

代号 。

7.5 讲 口车辆制浩商 应符 合 7.1.7.2_7.3的钡宁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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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 验位 计算 方法

    VIN的第九位字码(即VDS部分的第六位)为检验位，检验位可以是0̂ -9中任一数字或字母“X".

车辆制造厂在确定了VIN的其他十六位代码后，应通过以下方法计算得出检验位。

    a) 车辆识别代号中的数字和字母对应值如表A.1、表A.2所示:

                                                表 A. 1

  VIN中的数字 }。}，}2}3{4 }:}6{:}8 {9
对应值

表 A. 2

b) 按表A.3给车辆识别代号中的每一位指定一个加权系数。

                                            表 A. 3

VIN中的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加权系数 8 7 6 5 4 3 2 10 9 8 7 6 5 4 3 2

    c) 将检验位之外的16位每一位的加权系数乘以此位数字或字母的对应值，再将各乘积相加，求

得的和被11除。

    d) 除得的余数即为检验位;如果余数是10，检验位应为字母X。

    示例 :

    通过表A.4的示例说明检验位的确定过程。

                                                衰 A. 4

VIN中的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VIN代号 L F W A D R J F 1 1 0 0 2 3 4 6

对应值 3 6 6 1 4 9 1 6 1 1 0 0 2 3 4 6

加权系数 8 7 6 5 4 3 2 10 关 9 8 7 6 5 4 3 2

乘积总和 24+42+36+5+16+27+2+60+9+8+0+0+10+12+12+12=275

余数 275/11=25余0

经上述计算，确定此VIN代号中的检验位字码为。。

则该车辆的完整的VIN代号为:LFW ADIZI F01100234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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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车 型 特 征 描 述

车辆制造厂对 车型特 征进行描述时可参照本 附录的相关说明。

B. 1 车辆类型

车辆类型按照GB/T 3730. 1-2001和GB/T 5359. 1-1996进行分类.参见表B. 1,

                                            表 B.1

乘用 车

普通乘用车、活顶乘用车、高级乘用车、小型乘用车、敞篷车、仓背乘用车、旅行车、

短头乘用车、越野乘用车、多用途乘用车、专用乘用车(旅居车、防弹车、救护车、殡

仪车 )等

载货车(含牵引车) 半挂牵引车、普通货车、多用途货车、越野货车、专用作业车、专用货车等

客车
小型客车、城市客车、长途客车、旅游客车、卧铺客车、铰接客车、无轨电车、越野客

车、专用客车等

挂车 牵引杆挂车、半挂车、中置轴挂车

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

两轮轻便摩托车、两轮轻便踏板摩托车、普通正三轮轻便摩托车、专用正三轮轻便

摩托车、两轮普通摩托车、两轮踏板摩托车、两轮公路越野车、两轮越野摩托车、两

轮场地(跑道)赛车、两轮公路赛车、两轮越野赛车、两轮拉力赛车、特种两轮摩托

车、普通边三轮摩托车、边三轮赛车、特种边三轮摩托车、普通正三轮摩托车、专用

正三轮摩托车、四轮全场地摩托车、两轮电动摩托车等

非完整车辆 驾驶室_底盘(二类底盘)、无驾驶室_底盘(三类底盘).

B. 2 车辆结构特征

B. 2. 1 车身类型

    可对车身外形、驾驶室类型、货箱类型、承载方式等进行描述，车身外形可分为长头、平头、短头、双

层、N厢N门等，驾驶室类型可分为平头驾驶室、长头驾驶室、翻转式驾驶室、单排座驾驶室、双排座驾

驶室、带卧铺驾驶室等，货箱类型可分为平板式、栏板式、厢式、罐式、仓栅式、自卸式、集装箱式、车辆运

输式、特种结构类等，承载方式可分为承载式车身、半承载式车身、非承载式等。

B. 2. 2 驱动类型

    可对驱动方式和驱动型式进行描述，驱动方式可分为前驱、后驱、全驱等，驱动型式可分为4X2,

4X4,6X2,6X4,6X6,8X4等

B. 3 车辆装置特征

B. 3. 1 发动机特征

    对于汽车，可对发动机类型、发动机排量(I)或功率((kW)、缸数、燃油类型、供油方式、发动机排列

方式和布置型式等特征进行描述。

    对于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可对发动机类型、缸数、冲程数、发动机排列方式和布置型式、冷却方式

等特征进行描述。

B. 3. 2 约束系统类型

    可对车辆是否具有安全带、安全气囊(驾驶员侧安全气囊、乘员侧安全气囊、侧面安全气囊)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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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描述 。

B. 3.3 变速器类型

    可对变速器类型、档数等特征进行描述。

B. 3. 4 悬架类型

    悬架类型可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分类。

B. 3.5 制动型式

    对于汽车，制动型式可按照GB/T 5620-2002《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制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戈

(idt ISO 611:1994)的规定进行分类。

B. 3.6 传动方式/起动方式

    传动方式可分为链传动、带传动、轴传动、电传动、液力传动等，起动方式可分为人工起动、电机起

动等 。

B. 4 车辆技术特性参数

车辆技术特性参数包括尺寸参数、质量参数等。


